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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長 葉威廷

電話：05-3620123轉8406

電子信箱：yawatin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1218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 (376500000A_1100121877_ATTACH1.png)

主旨：檢送「嘉義縣政府員工防疫守則：不分你我 三不五時」1

份，請確實轉知屬員共同落實遵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5月23日本縣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早報

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請各機關單位協助轉知所屬人員遵守並落實旨揭守則，共

體時艱以對抗疫情，為自己負責也為大家負責。茲就該守

則之內涵說明如次：

(一)落實「三不」原則

１、購餐外帶不內用：避免飛沫或接觸傳染，員工用餐應

採外帶方式且不得共餐。

２、身體不適不上班：發生呼吸道不適症狀或有發燒之情

形，應請假在家不得上班，各單位主管應從寬認定給

假。

３、暫不移動不返鄉：全國疫情警戒提升三級期間，除通

勤上班者外，暫時取消跨縣市之移動及返鄉；如有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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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竹崎鄉內埔國民小學

110/05/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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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應向單位主管報備，返回辦公時應通報並落實個人

健康監測。

(二)謹守「五時」原則

１、時時佩戴口罩：員工不論外出或辦公時應全程佩戴口

罩，守護自己保護他人。

２、時常清洗雙手：落實個人雙手清潔，以降低感染風

險。

３、時常清潔個人辦公區域：個人辦公區域每日應進行清

潔消毒，以落實辦公室環境衛生管理。

４、隨時監測自我健康情形：員工對於個人健康情形應提

高覺察，身體若有不適，應請假休息或安排就醫。

５、隨時注意最新疫情資訊：員工對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公布之最新疫情訊息或防疫措施，應主動掌握，

並留意涉及自身承辦業務者且隨時因應。

三、檢附旨揭員工防疫守則宣導圖卡1份。

正本：本府首長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

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、人事處退休福利科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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